池政办〔2010〕10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促进我市专利申请量及拥有量快速增长，提高产业及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安徽省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个人、机关团体。
第三条 市政府设立专利资助与奖励专项资金100万元，并随着市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工作需要逐年增加。
各县区应设立本级专利资助与奖励资金，促进本地区的发明创造。
第四条 专利资助与奖励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等工业企业。其中，50%用于专利申请和引进资助，40%用于专利申请和引进奖励，10%用于促进专利申请与实施相关工作。
第五条 专利资助与奖励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坚持合理安排、科学评估、严格审核、择优扶持的原则。
第二章  资助与奖励标准
 第六条 工业企业发明专利每件资助4000元，其中申请阶段资助1500元；实质性审查阶段资助2500元；实用新型每件资助1500元；外观设计每件资助1000元。
第七条 其他单位和个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按上述标准的60%~80%予以资助。专利申请费用低于资助标准的，按实际发生额资助。同一项专利，不重复资助。鼓励企业申请国际专利，并给予一定资助。
第八条 对引进市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科技含量高、产业化潜力大的发明专利每件资助12000元，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4500元，外观设计专利每件资助3000元。
第九条 对专利（包括引进专利）产业化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奖励和资助按照池州市推进工业自主创新和推进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科技创新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对取得国家、省、市专利工作试点示范企业的创新团队分别奖励8万元、3万元、1万元。
第十一条 对完成目标任务，且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全市平均水平的县区给予表彰；对我市专利申请、实施、培训、执法以及专利中介服务等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章  资助与奖励申请
 第十二条 市专利管理部门和各县区科技局负责受理专利资助与奖励申请。
第十三条 申请专利资助应报送下列材料：
（一）《池州市专利资助申请表》一式两份；
（二）专利受理通知书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三）专利申请费用票据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四）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事业法人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池州市户籍身份证、居住证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五）共同申请专利的，应有其他共有人的签章。
第十四条 申请专利奖励应报送下列材料：
（一）《池州市专利奖励申请表》一式两份；
（二）专利证书、专利受理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三）能够证明申请人符合奖励条件的文件、证书、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四）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和社团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第四章  资助与奖励审批与管理
 第十五条 市属和由市专利管理部门直接帮助申请专利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等科技型企业，其专利资助经费可直接到市专利管理部门进行核报。
专利奖励经费按规定程序审核审批后，由市专利管理部门拨付给企业（单位）或个人。
第十六条 市财政专利资助和奖励经费重点支持市属企业和池州市行政区域内的科技型企业。
第十七条 专利资助与奖励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并接受市审计和财政部门的审计、监督。
第十八条 专利资助与奖励必须在第二年度的前3个月内办理申请手续，逾期视为放弃。
第十九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资料骗取资助与奖励经费的，一经查实，依法追回已拨付经费。
第二十条 专利管理工作人员在资助管理、审查、核实、发放中存在违规操作的，按照《池州市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实行行政问责。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池州市专利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池州市专利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池州市专利申请及专利实施资助办法的通知》（池政办〔2006〕3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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